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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１２

证券简称：三泰电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８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泰电子”）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 权益分派方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１８５

，

９１９

，

５００

股

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现由于公司授予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及回购注销部分首期限制性股票工作已完成， 导致上述权益

分派基数发生变化，需对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进行调整，具体分派基数及方案调整情况如下：

１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９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的《关于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公司向

６

名激励对象授予

８０

万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

登记手续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授予股份的上市

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０

日，由此公司总股本由

１８５

，

９１９

，

５００

股增至

１８６

，

７１９

，

５００

股。

２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上的《关于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公司回购注销

１０２

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

２７８．２３５

万股限制性股票的手续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回

购注销日期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由此公司总股本由

１８６

，

７１９

，

５００

股减至

１８３

，

９３７

，

１５０

股。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上述分派基数变化的情况，按照“现金分红金额、送红股金额、转

增股本金额固定不变”的原则，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中派发现金总额及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总

额不变，调整后的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如下：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８３

，

９３７

，

１５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１．０１０７７７

元人民币 （含

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新股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０９６９９

元；

持有非股改、非新股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

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９６０２３８

元， 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 再按实际持股期限补缴税款；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１０７７７

股。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１５１６１７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５０５３９

元；持股超过

１

年

的，不需补缴税款。 】

本次分红前公司总股本为

１８３

，

９３７

，

１５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３６９

，

８５６

，

５９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

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送转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送（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

部分，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

机排序派发），直至实际送（转）股总数与本次送（转）股总数一致。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

（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６５９

补建

２ ０８＊＊＊＊＊２４２

深圳市天图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０＊＊＊＊＊３０４

郝敬霞

４ ００＊＊＊＊＊９０８

何燕明

５ ００＊＊＊＊＊９０４

贾勇

６ ０１＊＊＊＊＊７９５

陈延明

７ ０１＊＊＊＊＊３５４

夏予柱

８ ０１＊＊＊＊＊１４９

罗安

９ ０１＊＊＊＊＊５２９

楼伽

１０ ０１＊＊＊＊＊１９３

林向春

１１ ０１＊＊＊＊＊３４３

陈洪琼

１２ ０１＊＊＊＊＊１５９

宋华梅

１３ ０１＊＊＊＊＊７４６

徐浪

１４ ００＊＊＊＊＊８０１

岳基琼

１５ ０１＊＊＊＊＊８３２

卢柏林

１６ ０１＊＊＊＊＊８８２

金红丽

１７ ０１＊＊＊＊＊９２５

徐一博

１８ ０１＊＊＊＊＊４４２

昝莉萍

１９ ０１＊＊＊＊＊２４９

杨仁辉

２０ ０１＊＊＊＊＊９４０

蒋涛

２１ ０１＊＊＊＊＊４３４

王建东

２２ ０１＊＊＊＊＊６０２

李其骏

２３ ０１＊＊＊＊＊９４０

袁鸿

２４ ０１＊＊＊＊＊４５０

王涛

２５ ０１＊＊＊＊＊３１３

张林

２６ ０１＊＊＊＊＊１４９

朱小星

２７ ０１＊＊＊＊＊９４３

左晓蕾

２８ ０１＊＊＊＊＊９８７

蔡汶君

２９ ０１＊＊＊＊＊４５６

李飞

３０ ０１＊＊＊＊＊１０４

刘喆

３１ ０１＊＊＊＊＊１８８

王坚

３２ ０１＊＊＊＊＊０７７

金杰文

３３ ０１＊＊＊＊＊８００

周杭

３４ ００＊＊＊＊＊４８３

李建伟

３５ ０１＊＊＊＊＊１４１

郭东峰

３６ ０１＊＊＊＊＊０４２

陈康

３７ ０１＊＊＊＊＊０４３

杨志平

３８ ０１＊＊＊＊＊５１３

李功园

３９ ００＊＊＊＊＊３２８

王康

４０ ０１＊＊＊＊＊７７１

陈力江

４１ ０１＊＊＊＊＊９８９

安成平

４２ ０１＊＊＊＊＊０７４

王钟山

４３ ０１＊＊＊＊＊５９９

赵文君

４４ ０１＊＊＊＊＊８７８

朱奕雯

４５ ０１＊＊＊＊＊４０２

王伍

４６ ０１＊＊＊＊＊８２１

陈莉

４７ ０１＊＊＊＊＊８０５

郭文生

４８ ０１＊＊＊＊＊８６１

伍伦才

４９ ０１＊＊＊＊＊５３３

徐金榜

５０ ０１＊＊＊＊＊１７２

税冬

５１ ０１＊＊＊＊＊９１０

王西华

５２ ０１＊＊＊＊＊８４８

赖科良

５３ ０１＊＊＊＊＊４０２

刘小华

５４ ０１＊＊＊＊＊３５５

张晓虎

５５ ００＊＊＊＊＊７６７

朱雷

５６ ０１＊＊＊＊＊５４８

徐俊鹏

５７ ０１＊＊＊＊＊４９８

吴波

５８ ０１＊＊＊＊＊２３８

王世旗

５９ ０１＊＊＊＊＊８１８

孙家权

６０ ０１＊＊＊＊＊８６７

冉冰

６１ ０１＊＊＊＊＊４８４

李强

６２ ０１＊＊＊＊＊３８８

费志朋

６３ ０１＊＊＊＊＊０４７

陈辉猛

６４ ０１＊＊＊＊＊３７１

曹柳华

６５ ０１＊＊＊＊＊２０５

李建

６６ ０１＊＊＊＊＊１５４

张记宾

６７ ０１＊＊＊＊＊８７９

孙正奎

６８ ０１＊＊＊＊＊２８３

王英杰

６９ ０１＊＊＊＊＊６９４

颜礼明

７０ ０１＊＊＊＊＊６４７

毛勇

７１ ００＊＊＊＊＊７０４

胡燕敏

７２ ０１＊＊＊＊＊７１７

倪升

７３ ００＊＊＊＊＊３５３

孟燕生

７４ ０１＊＊＊＊＊８２７

陈锐锋

７５ ０１＊＊＊＊＊５９２

陈建明

７６ ００＊＊＊＊＊３８２

曹昕

７７ ０１＊＊＊＊＊９８６

张梅

７８ ０１＊＊＊＊＊５５１

刘德

７９ ０１＊＊＊＊＊３６７

周聪俊

８０ ００＊＊＊＊＊０２１

袁增伟

８１ ０１＊＊＊＊＊０２９

喻华

８２ ０１＊＊＊＊＊５４３

易堃

８３ ０１＊＊＊＊＊５０４

许春霞

８４ ０１＊＊＊＊＊８３７

谢万彬

８５ ０１＊＊＊＊＊５５２

唐丽丽

８６ ０１＊＊＊＊＊９５９

史鹏翔

８７ ０１＊＊＊＊＊４６７

秦林

８８ ０１＊＊＊＊＊４６９

林凯

８９ ０１＊＊＊＊＊８３２

廖攀

９０ ０１＊＊＊＊＊８４３

李晓辉

９１ ０１＊＊＊＊＊１３２

李晓峰

９２ ０１＊＊＊＊＊６５８

蒋珂

９３ ０１＊＊＊＊＊７４８

胡入幻

９４ ０１＊＊＊＊＊９９０

陈龙

９５ ０１＊＊＊＊＊２６３

陈洪恩

９６ ０１＊＊＊＊＊５１７

冯少川

９７ ０１＊＊＊＊＊９２３

杨会芳

９８ ０１＊＊＊＊＊４３４

曾廷宣

９９ ０１＊＊＊＊＊２４１

杨吟峰

１００ ０１＊＊＊＊＊４９１

王晓玲

１０１ ０１＊＊＊＊＊６９３

李晓波

１０２ ００＊＊＊＊＊６８４

曾明辉

１０３ ０１＊＊＊＊＊４４９

刘禾

１０４ ０１＊＊＊＊＊０１１

王长余

１０５ ０１＊＊＊＊＊８３５

白学川

１０６ ００＊＊＊＊＊６２３

曾传琼

１０７ ０１＊＊＊＊＊２２６

余立志

１０８ ０１＊＊＊＊＊４２１

蔡长春

１０９ ０１＊＊＊＊＊１１９

补宇

五、本次所送（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无限售流通股

份

１２３

，

８５７

，

５００ ６７．３４ １２５

，

１９８

，

１５１ ２４９

，

０５５

，

６５１ ６７．３４％

二

、

限售流通股份

６０

，

０７９

，

６５０ ３２．６６ ６０

，

７２１

，

２８９ １２０

，

８００

，

９３９ ３２．６６％

股权激励限售股

６

，

４８７

，

１５０ ３．５３ ６

，

５６２

，

９５６ １３

，

０５０

，

１０６ ３．５３％

高管锁定股

５３

，

５９２

，

５００ ２９．１３ ５４

，

１５８

，

３３３ １０７

，

７５０

，

８３３ ２９．１３％

三

、

股份总数

１８３

，

９３７

，

１５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８５

，

９１９

，

４４０ ３６９

，

８５６

，

５９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送（转）股后，按新股本

３６９

，

８５６

，

５９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１５

元。

八、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成都市蜀西路

４２

号

咨询联系人：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宋华梅

咨询电话：

０２８－８７５０６８７６

传真电话：

０２８－８７５０６９８０

成都三泰电子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三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５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６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３

年第二季度购买理财产品

相关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７

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３

亿元人民币的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安全性高、 流动性好的投资

产品，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在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滚动使用（具体内容详

见

２０１３－０１０

号公告）。

根据上述决议，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分别向中国农业银行龙口支行、中国建

设银行龙口支行购买了理财产品，现将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季度购买理财产品情况公告

如下：

一、开立中国农业银行账户及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在中国农业银行开立了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账户信息如下： 账号：

３５０８０１０４０００２７５７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经济开发区分理处。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相

关规定，公司将在理财产品到期且无下一步购买计划时及时注销该账户，该专户仅

用于购买理财产品专用结算，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向中国农业银行龙口支行

购买了期限为

５０

天的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定向（

ＢＦＤＧ２０１３１０８

）人民币理财产品

（详细内容请见

２０１３－０１５

和

２０１３－０１６

号公告）。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

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和收益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已如期到账。 上述款项到账后，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继续使用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向中国农业银行龙口支行购买了

理财产品，详细情况如下：

１

、理财产品名称：中国农业银行“金钥匙·本利丰”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２

期人民币理财产

品。

２

、理财产品认购金额：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３

、理财产品期限：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

４

、理财产品起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５

、理财产品类型：保本保证收益型。

６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扣除各项费用后）：

３．６０％

。

７

、实际理财天数：自理财产品起息日（含）至理财产品到期日（不含）或提前终止

日（不含）的自然天数。

８

、还本付息：理财产品到期日后

２

个银行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理财产品本金及

收益。 遇非银行工作日时顺延。 理财产品到期前不分配收益。

９

、投资范围：理财产品资金由中国农业银行主要投资于国债、金融债、央行票

据、货币市场工具、较高信用等级的信用债（包括在银行间市场及交易所市场上市交

易的企业债、公司债、中期票据、短期融资券、超短期融资券、可转债等各类公开发行

债务融资工具以及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货币市场基金、债券型基金以及低风

险类其他基金，低风险同业资金业务、掉期等可锁定风险收益的本外币货币资金市

场工具，商业银行或其他符合资质的机构发行的固定收益类投资工具、收益权、委托

类资产（含委托债权投资、券商定向资产管理计划等、以及前期已成立的存量委托贷

款），以及符合监管要求的信托计划及其他投资品种。

１０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１１

、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无关联关系。

１２

、公司本次使用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金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４０％

。

二、开立中国建设银行账户及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开立了理财产品专用结算账户， 账户信息如下： 账号：

３７００１６６６８８２０５０１４７９７５

，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煤炭基地分理

处。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文件相关规定， 公司将在理财产品到期且无下一步购买计划时及时注销该账户，

该专户仅用于购买理财产品专用结算，不得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一）理财产品一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龙口煤炭基地分理处签署了购买理财产品

的协议，公司出资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购买该行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１

、理财产品名称：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０

期。

２

、理财产品认购金额：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理财产品期限：

３６

天（不含产品到期日）。

４

、理财产品成立日：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８

日。

５

、理财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

６

、理财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７

、预期年化收益率（扣除相关费用后）：

３．３７％

。

８

、投资范围：同业存款等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其他投资工具。

９

、提前终止：中国建设银行提前终止理财产品时，将提前

２

个工作日以公告形式

通知，并在提前终止日后

３

个工作日内返还投资本金及应得收益，应得收益按实际理

财期限和实际收益率计算。

１０

、产品到期本金及收益兑付：理财产品到期日后

１

个工作日内将理财本金和收

益划转至投资者协议约定账户，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１１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１２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煤炭基地分理处无关联关系。

１３

、公司本次使用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金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７９％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该理财产品已到期，购买该理财产品的本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和收益

６６４

，

７６７．１２

元已如期到账。

（二）理财产品二

上述款项到账后，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继续使用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向中国建

设银行龙口支行购买了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１

、理财产品名称：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

年第

４８

期。

２

、理财产品认购金额：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３

、理财产品期限：

１６１

天（不含产品到期日）。

４

、理财产品成立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５

、理财产品到期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６

、理财产品类型：保本浮动收益型产品。

７

、预期年化收益率（扣除相关费用后）：

４．９０％

。

８

、产品投资范围：同业存款等符合监管机构要求的其他投资工具。

９

、提前终止：中国建设银行提前终止理财产品时，将提前

２

个工作日以公告形式

通知，并在提前终止日后

３

个工作日内返还投资本金及应得收益，应得收益按实际理

财期限和实际收益率计算。

１０

、产品到期本金及收益兑付：理财产品到期日后

１

个工作日内将理财本金和收

益划转至投资者协议约定账户，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１１

、资金来源：闲置募集资金。

１２

、公司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龙口支行无关联关系。

１３

、公司本次使用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购买该理财产品，金额占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１０．７９％

。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保本型银行理财产品是在确保

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影响公司日常资金

正常周转需要，不影响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运转，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发

展。通过进行适度的低风险短期理财，对闲置的募集资金适时进行现金管理，能获得

一定的投资收益，以进一步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为公司和股东谋取较好的投资

回报。

四、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买卖理财产品情况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向中国农业银行龙口支

行购买了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定向（

ＢＦＤＧ２０１３１０８

）人民币理财产品，该理财产品

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０

日到期。

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７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向中国建设银行龙口支

行购买了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０

期，该理财产

品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３

日到期。

３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向中国农业银行龙口支

行购买了中国农业银行“金钥匙·本利丰”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２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该理财产

品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３

日到期。

４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运用闲置募集资金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向中国建设银行龙口支

行购买了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乾元”保本型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

年第

４８

期，该理财产

品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到期。

五、备查文件

１

、中国农业银行“本利丰”定向（

ＢＦＤＧ２０１３１０８

）人民币理财产品及风险和客户

权益说明书；

２

中国农业银行“金钥匙·本利丰”

２０１３

年第

１２２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及风险和客户

权益说明书；

３

、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乾元”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

年第

３０

期风险

揭示书及产品说明书；

４

、中国建设银行山东省分行“乾元”保本型人民币理财产品

２０１３

年第

４８

期风险

揭示书及产品说明书；

５

、中国建设银行理财产品客户协议书。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５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７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授予专利权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知识产权局授

予“不等厚型钢无内胎车轮轮辋”实用新型专利权通知书。

（一）通知书内容摘要

１

、发明创造名称：不等厚型钢无内胎车轮轮辋

２

、申请人或专利权人：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３

、申请号或专利号：

２０１３２００２８０６７．７

４

、发文序号：

２０１３０５２６０００６１５５０

５

、申请日期：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

６

、公司收到本通知书后，还需办理登记手续。待公司办理登记手续后，国家知识

产权局颁发相应的专利证书。

（二）本专利摘要

本实用新型属

５°ＤＣ

、

１５°ＤＣ

汽车用无内胎钢制车轮技术领域， 具体涉及一种不

等厚型钢无内胎车轮轮辋。其特征是：轮辋断面上设有多个不等厚面。因而具有能减

轻轮辋重量，降低整车油耗，节省钢材的优点。

（三）本专利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拟授予实用新型专利权所对应的技术，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能耗及原材料

的消耗，提高生产效率，从而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同时，该专利权

的取得有利于发挥公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形成持续创新机制，保持技术的领先，

进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５５

证券简称：兴民钢圈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上市公司股票的议

案》，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披露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报告书》（详见公司

２０１３－０４５

号公告）。 上述公告均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根据《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业务指引》的有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进展情况公

告如下：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回购股份

０

股。

特此公告。

山东兴民钢圈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６６

股票简称：博汇纸业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１８

� � � �转债代码：

１１０００７

转债简称：博汇转债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可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转股情况：

２０１３

年第二季度，本公司发行的“博汇转债”未有转成公司发

行的股票。

●

未转股可转债情况：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尚有

９７４

，

７２１

，

０００

元的“博汇转

债”未转股，占“博汇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７１４％

。

一、可转债发行上市概况

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０９

］

８５０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３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了

９７５

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１００

元，发行

总额

９７

，

５００

万元，存续期限为

５

年。

２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发字［

２００９

］

１５

号文同意，公司

９７

，

５００

万元可转

换公司债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博汇

转债”，债券代码“

１１０００７

”。

３

、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３

日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进入转股期，目前的转股价格为

６．１６

元

／

股。

二、可转债本次转股情况

（一）可转债转股情况

２０１３

年第二季度，本公司发行的“博汇转债”未有转成公司发行的股票。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自进入转股期以来，累计已有

２７９

，

０００

元“博汇转债”

转成公司股票“博汇纸业”，累计转股数量

４３

，

５２１

股，占公司可转债转股前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０．００８６％

。

（二）可转债债券余额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尚有

９７４

，

７２１

，

０００

元的“博汇转债”未转股，占

“博汇转债”发行总量的

９９．９７１４％

。

三、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本次可转债

转股

变动后

（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０ ０ 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５０４

，

６１９

，

５２１ ０ ５０４

，

６１９

，

５２１

总股本

５０４

，

６１９

，

５２１ ０ ５０４

，

６１９

，

５２１

四、其他

咨询地址：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马桥镇工业路北首

电话：

０５３３－８５３９９６６

传真：

０５３３－８５３９９６６

邮编：

２５６４０５

联系人：潘庆峰

特此公告。

山东博汇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８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收

到董事长张德潭先生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张德潭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

其所担任的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张德潭先生

不再担任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也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张德潭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会对公

司董事会的运作和公司的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对张德潭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

尽职的工作及对公司经营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１８

证券简称：嘉凯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发出通知，

７

月

１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８

人，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边华才先

生主持，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边华才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与公司董事会任期一

致。

表决情况：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由于公司董事变动，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调整为由边华才先生、 李怀彬先

生、俞耀宏先生、贾生华先生

４

位董事组成，边华才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情况：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嘉凯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七月一日

附：边华才先生简历

边华才，男，

１９５９

年

７

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 历任浙江

省中江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上海中凯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上海中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总裁，上海中凯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总支

书记，浙江省商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本公司党委书记、副董事长、总

裁。 现任本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总裁。

除此之外与本公司或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截止本公

告日，通过浙江省天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没有受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７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２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工作安排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６

日发布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证券自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

日开市起连续停牌。 公司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５

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告》。

二、停牌期间安排

自公司证券停牌以来，公司开展了筹备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各项工作，已聘请独立财

务顾问、审计、评估、法律顾问等中介机构，各中介机构相继进场开展工作。 经初步论证，确

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形式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由于公司本次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涉及的相关资产核查工作量较大，且目前仍需与交易对方及有关方面进行持续沟通协

商，为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董事会对延期复牌带来的不便向广大投资者致

歉。

继续停牌期间，公司、交易对方、各中介机构将全力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

作。 公司承诺将在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３

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 在上述

期限内若公司仍未能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的，公司将发布终止重大资产重组公

告并股票复牌，同时承诺自公告之日起至少

６

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在停牌期间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进展公告，请投资者关注。

三、必要风险提示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经公司董事长签字的停牌申请。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７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９７

证券简称：新大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３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福建新大陆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新大陆集

团”）通知，因办理贷款业务需要，新大陆集团将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新质押给招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福州华林支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应股权质押登记手

续，具体情况如下：

质押日期

质押

期限

质押银行

质押股数

（

万股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２０１３．６．２７

登记日至质权

人申请解冻日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福州华林支行

５６０ １．１０％

新大陆集团现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８９

，

０９９

，

６８９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

５１０

，

２６６

，

６６６

股的

３７．０６％

。 截至公告日，新大陆集团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总计质押本公司

股份

１６９５０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３３．２２％

。

特此公告。

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２１

证券简称：中捷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０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因实施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而调整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决定以

２０１２

年末总股本

５６７

，

８１５

，

０４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０．２

元（含税）。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１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２７

），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７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２

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实施完毕。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３．９６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除权、除息

行为，本次非公开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作相应调整。

因此，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及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规定，现对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作如下调整：

１

、调整发行价格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

３．９６

元

／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９０％

，即不低于

３．９６

元

／

股。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实施完毕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３．９４

元

／

股。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

（调整前的发行价格

－

现金红利）

／

（

１＋

总股本变动比例）

＝

（

３．９６

元

／

股

－０．０２

元

／

股）

／

（

１＋０％

）

＝３．９４

元

／

股

２

、调整发行数量

发行价格调整前，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７５

，

２００

，

０００

元。 发行价格调整后，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１２０

，

６０９

，

１３７

股， 募集资金总额为

４７５

，

１９９

，

９９９．７８

元。

除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调整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中捷缝纫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日

股票简称：弘业股份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２８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６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无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４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

（二）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三）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四）召开地点：南京市中华路

５０

号弘业大厦

１２

楼会议室

（五）主持人：董事张发松先生（董事长李结祥先生因公出差，授权委托董事张发松先

生代为主持。 ）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５

名，代表股份数为

６２

，

７８８

，

０２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４４％

。公

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法律顾问刘向明律师、沈玮律师出席

并见证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延长江苏弘业艺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挂牌转让公告期的议案》

同意票数

（

股

）

同意比例

（％）

反对票数

（

股

）

反对比例

（％）

弃权票数

（

股

）

弃权比例

（％）

是否通过

６２，７７８，０２５ ９９．９８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２ ０ ０

是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刘向明律师、沈玮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公司

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上网公告附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记录及决议；

（二）江苏金鼎英杰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弘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年７月２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３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８７

股票简称：凌钢股份 债券简称：

１１

凌钢债 编 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６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０４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０３８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４

日公告于《中国证

券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一）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二） 发放范围：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三） 本次分配以

８０４

，

００２

，

２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

利

０．４０

元（含税），扣税后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３８

元，共计派发股利

３２

，

１６０

，

０８８．００

元。

（四）扣税说明：

１

、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

Ａ

股股份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

《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财税

〔

２０１２

〕

８５

号）》有关规定，先按

５％

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０３８

元；如股东的持股期限（持股期限是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

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

１

个月以内（含

１

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２０％

；持股期

限在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实际税负为

１０％

；持股期限超过

１

年

的，实际税负为

５％

。

个人转让股票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

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超过已扣缴税款的部分，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

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５

个工作日内划付本

公司，本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期限内向主管税务机构申报纳税。

２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ＱＦＩＩ

），由本公司按

１０％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

税，扣税后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

０．０３６

元。 如其认为取得的红利收入需

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

务机关提出申请。

３

、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本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

法规定自行判断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 实际每股派发人民币现金

０．０４

元。

三、实施日期

（一）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二）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８

日

（三）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１２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５

日（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红、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公司控股股东凌源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红利由本公司直接派发。

２

、公司其他股东的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

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电话：

０４２１－６８３８２５９

传 真：

０４２１－６８３１９１０

联 系 人：王宝杰、李晓春

七、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２

日


